
最新报关员考试复习大纲第三章[第十部分] PDF转换可能丢

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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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96_B0_E6_8A_A5_E5_c27_28722.htm 二、濒危物种管理 我

国是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的成员国，对此，

我国制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等有关法规

，以加强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。 （一）濒危野生动植物

种进出口管理的范围 凡列入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

约》附录一和附录二文件中的全部物种，列入《国家重点保

护动物名录》和列入《国家珍贵树种名录》的全部物种均是

珍贵稀有野生动植物种。上述物种是指：（1）活的或死的动

物、植物；（2）任何可辨认的部分；（3）物种的衍生物；

（4）人工培养的野生物种；（5）野生动物的皮张、羽毛、

掌骨、器官等。 另外，凡含有珍贵稀有野生动植物成分的中

药材，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进出口管理的范围。 （二）

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进出口的基本手续 1．凡出口珍贵稀有野

生动物，如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白鳍豚、扬子鳄、中华鲟等，

必须事先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核准，

发给《野生动植物允许出口证明书》，凭以向海关申报出口

。 2．因科学研究、文化交流等出口的各种国家珍贵树种、

树苗（含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及其他产品、制成品等），

海关凭《野生动植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验放。 3．牛、虎

、豹、熊、麝、穿山甲、海龟、玳瑁、大象、羚羊等属于《

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附录物种或国家重点保护

的野生动物。这些动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必须由进、出口

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理机构签发允许进、出口



证明文件，凭以向海关申报。 4．进、出口非洲象及其任何

产品，必须经出口国政府和进口国政府商得濒危野生动植物

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同意后，发给允许出口证明和允许进

口证明书，凭以向海关申报进、出口。 5．出口含珍贵稀有

野生动植物药材成分的中药材，在出口前必须取得国家濒危

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签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后，

方能向海关申报出口。 6．出口珍稀野禽、野味（整体或分

割部分）及观赏野生动物（含标本），海关凭具有上述商品

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及《野生动植物允许出口证明》验放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